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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 

关于增加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临时议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 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基本情况 

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年 7月

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刊登了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通知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7-024），定于 2017年 7月 24日召开 2017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股权登记日为 2017年 7月 18日。  

二、新增临时议案情况  

1、提议及审议情况  

公司股东孙雷宇先生（持有公司 35.04%股份）于 2017年 7月 12

日向公司董事会（股东大会召集人）提交了《关于增加 2017 年第二

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提议函》，提议将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

议案》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 

孙雷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8,656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35.04%。

该提案的提案人资格、提案时间及提案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且提案具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审议事项，公司董

事会同意将该临时议案提交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新增议案主要内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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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工商登记流程操作错误 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份数存在错误，

需要进行修订。 

根据章程修正案的变更，拟对原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章第五条条进

行修订，详细内容如下：  

修订前，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章第五条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

仟肆佰贰拾万（RMB53,240,000.00） 

修订后，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章第五条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

仟叁佰贰拾肆万（RMB53,240,000.00） 

三、董事会审核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中“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%

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

提交召集人。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日内通知其他股东，并将该

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”的规定，经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审核，

认为上述临时提案的提案人主体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；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

有明确议题及具体决议事项，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作为 2017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的提案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调整  

调整后，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如下：  

1、《关于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议

案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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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关于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报告

的议案》；  

3、《关于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的

议案》；  

4、《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变更相关事

宜的议案》；  

5、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（一）《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7年 7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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